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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核算中 市场
利率的 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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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发行时，如果投资者按债券面值购买，则债券

是按面值发行。如果出售债券的价格超过了面值，称为

债券溢价发行；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出售，称为债券折价

发行。债券出售价格超过面值的部分称为债券溢价，债

券出售价格低于债券面值的部分称为债券折价。债券

溢价和折价是举债公司利息费用的一项调整。溢价应

逐期在利息费用中扣除，而折价应逐期转作利息费用。

债券溢价和折价的摊销，有直线法和实际利率法两种。

直线法是将债券溢价或折价在债券存续期内平均

分摊于各期的方法。在直线法下，每期的溢价摊销额或

折价摊销额是相等的。直线法虽有计算简单的优点，但

却忽视了债券帐面价值的变化，将每一期的利息费用

视为相同，这在理论上是欠妥的。实际利率法是按照均

衡负担利息的原则，根据实际利率计算每期实际应负

担的利息费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溢价或折价的

摊销额。实际利率法正确反映了负债和利息之间的关

系。在折价发行的情况下，债券帐面价值逐期增加，利

息费用也要逐期增加。当期入帐的利息费用与按票面

利率支付利息的差额，即为该期应摊销的债券折价。实

际利率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在债券面值（A），票面利率（R），结付利息次数（n）

和折价发行的债券的售价（B）既定的条件下，采用实际

利率法摊销债券折价，首先应当确定出市场利率（r）。

债券的价值等于预期的现金流量序列的现值，也

就是各期利息的现值与到期时一次支付本金值的现值

累计，即

满足方程（A）的 r 即为市场利率，r 是债券的收益率，也

是使承诺支付的金额序列的现值等于债券现价（B）的

折现率。直接求解市场利率是困难的，因此，《债券折价

（或溢价）数额应怎样确定》（《财务与会计》，1993 年第

9 期）中的公式③给出了市场利率 r 的近似解析式。但

由于该解析式的误差太大，在债券核算的实务中是不

能引用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例：某公司 1994 年 1 月 1 日发行 4年期的债券，面

值 A = 250 000 元，票面利率 R = 0.035（每半年），结付

利息次数 n= 8，折价发行，价格 B = 200 000 元。

表 1：债券折价摊销表（r= 0.068 269）单位：元

（a）8 750 = 250 000 ×0.035
（b）13 654= 200 000 ×0.06 829

（c）4 904= 13 654-8 750

（d）45 096= 50 000-4 904

（e）204 904= 200 000+ 4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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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债券折价摊销表（r= 0.075）单位：元

解方程（4）可以得到 市场利率的精确值 r =

0.068 269，而由公式③确定的市场利率的近似值为

0.075，将其与市场利率的精确值比较，可以看出由公

式③确定的市场利率的近似值的误差较大。我们用这

两个市场利率分别编制债券折价摊销表。

如果按公式（1）、（2）、（3）来计算，在表 2 中 1996

年上半年应计提的利息费用为 18 396 元（245 275 ×

0.075），应摊销的折价为 9 646 元（18 936—8 750），而

在 1996年初未摊销折价只有 4 725元。出现矛盾的原

因在于此处所采用的市场利率的近似值的误差太大，

使得在债券持有期的前一阶段所摊销的折价远远高于

按市场利率应摊销的折价。例如，按实际市场利率

（0.068 296）1993 年上半年应摊销的折价为 4 904 元，

而按 0.075 的利率摊销的折价为 6 520 元，误差为

27.4%（（6 520—4 904）/4 904）。由于采用的市场利率

的误差太大，实际利率法的计算公式，在债券持有期的

后一阶段不再适用，表 2中加 * 号的四个数字是用“倒

挤法”计算的。例如，由 1996年初未摊销折价为 4 725

元，确定出 1996 年上半年折价摊销为 4 725 元，1996

年上半年的利息支出 8 750 元与折价摊销 4 725 元之

和为该期计提的利息费用。把表 1 和表 2作一比较，我

们不难看出，由于公式③所确定的市场利率的误差太

大，使得前期所摊销的折价远远高于按实际利率法应

摊销的折价，而在后一阶段摊销的折价又远远小于按

实际利率法应摊销的折价，而且远小于按直线法应摊

销的折价额 6 250 元（50 000/8）。这实际上违背了实际

利率法最本质的要求，即均衡负担利息费用的原则，从

而，量的差异引起了质的差异。

下面我们提出一种简单的求解市场利率的方法，

我们称之为线性插值迭代法。首先将方程（4）整理成如

下的形式

A-B = A〔1-1/（1+ r）n〕（1-R /r） （5）

方程（5）的左端 A -B 为折价总额，右端为按折现率 r

计算的折价总额。当折现率 r等于市场利率时，左右两

端相等；当折现率不等于市场利率时，左右两端不相

等。对于前面的例子，左端 A -B = 50 000，右端 =
250 000〔1-1/（1+ r）n〕（1-0.035/r）。求解市场利率

无非就是找出一个 r 使得右端= 左端 = 50 000。线性插

值迭代法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填制如下的市场利率计算表：

该表的第一行有三个数字，基中 r1 取为债券的票面利

率，r2 表示待定的市场利率，r3 为初步估计的市场利

率，选取的 r3 应尽量接近市场利率。该表第二行的三

个数字是与第一行折现率相对应的折价总额。由于 r2

表示市场利率，因此它所对应的折价总额应等于折价

总额 50 000 元。r2的近似值由下列公式计算

r2=（r3-r1）（y2-y1）/（y3-y1）+ r1  （6）

利用市场利率计算表中的数据计算

r2≈（0.09-0.035）（50 000-0）/（76 104-0）=

0.071
第二步，用第一步计算的 r2的近似值替代市场利

率计算表中的 r3，并计算相对应的折价总额，得到新的

市场利率计算表：

由公式（6）重新计算 r2的近似值

r2=（0.071-0.075）（50 000-0）/（53 534-0）= 0.0686
第三步，用第二步计算的 r2的近似值替代市场利

率计算表中的 r3，并计算相对应的折价总额，得到新的

市场利率计算表：

将该表的第三列与第二列做一比较，若市场利率

取为 0.0686，按此利率计算的折价比实际折价 50 000

元多 432元，这是由于 0.0686高于市场利率的精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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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269所引起的。如果这一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则取

市场利率的近似值 r= 0.0686 进行债券折价的核算，

由此引起的误差可以在最后一期的折价摊销额中扣

除。如果还希望进一步缩小误差，可以重复第二步，直

到获得满意的解为止。利用数学理论可以证明，对任意

给定的精度要求，在有限步骤内总能得到满意的市场

利率的近似值。一般说来，只要完成以上三步就能得到

适合实际核算需要的市场利率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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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是企业应纳所得税的计

税依据，是纳税人每一

纳税年度的总收入减去

准予扣除项目后的余

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和《企业财务通则》

《企业会计准则》的实

施，企业在财务管理和

会计核算方面有了更大

的活动余地、更多的自

主权，企业可以根据自

身生产经营的需要加速

折旧，缩短折旧年限。在

工资列支，坏帐损失等

方面也都有了较大的余

地，企业的一些成本费

用开支标准也不再由国

家硬性规定，而由企业

自我约束、从而企业的

应纳税所得额已不再与

企业利润总额是同等的

概念。应纳税所得额是

按照税法计算的，企业

利润总额的组成若与税

收法规不一致时，应按

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确

定应税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的确

定方法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计算法，另

一种是利润总额调整

法。

直接计算法，就是

根据纳税人每一纳税年

度的总收入减去准予扣

除项目的余额为纳税所

得额。纳税人的总收入

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生产经营收入，是企业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所

取得的报酬。

二、财产转让收入，是企业为了一定的目的，所发

生的财产转移和出让活动所得到的收入。

三、利息收入，是指金融企业和其它类似业务的企

业，从事资金借贷业务所收取的利息。

四、租赁收入，企业从事租赁业务所获取的报酬。

五、特许权使用收入，是企业出让专利、商标等使

用权所取得的收入。

六、股息收入，企业购买股票进行投资所取得的投

资收益。

七、其它收入，是企业除上述以外的合法收入。

纳税人的总收入数据的取得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一般可以通过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直接取得，主要由

营业收入和营业外收入两部分组成。

应税所得额准予扣除的项目，总的来说包括以下

几个部分：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税金及

附加、其它业务支出、营业外支出。实际准予扣除的项

目的总额并非上述几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要经过

具体的分析和相应的调整后确定。计算时，可先将上述

几部分合计，由于有些调整内容涉及几个部分如调整

超过税法标准多计提的折旧费用时，可能涉及到营业

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几个部分，所以用调整总

额法似乎更为方便些。
之所以要对纳税所得额扣除项目进行调整，是因

为纳税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倾向于延后认定

收入和提前认定支出的会计处理，并且由于财务会计

制度与税法在某些涉及纳税的确认以及具体计算纳税

数额上存在不一致性，所以不能将有关的成本、费用项

目简单相加作为扣除项目总额。
应纳税所得额确定的另一种方法是利润总额调整

法，其计算的应税所得额与直接计算法的结果是一致

的，只是计算方法存有差异。利润总额调整法是以企业

会计年度的利润总额为基数，根据企业存在的调增、调

减因素进行分析、计算，最后确定企业的应税所得额。

比较起来，利润总额调整法更为直观，方便些。直接计

算法把影响因素分为收入类和成本费用类因素。如下

面将要论述的亏损弥补，可以视为收入的减少，减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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